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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存在了18年的嫖宿幼女罪将正式
终结。针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表示，这一措施并不适用已被判刑的人，刑法修正案（九）自2015年
11月 1日起施行，只能适用此后的案件。而对于个案，会有相关司法解释作出适用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九)

取消“嫖宿幼女罪”
贪官将被终身监禁

收买妇女儿童不再“免除处罚”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六次会议
7大热点
【时隔40年，再发特赦令】

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了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对
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四类服
刑罪犯实行特赦。

【死刑罪名继续减少】

刑（九）主要亮点有：减少9个死

刑罪名；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要负刑事责任；取消嫖宿幼女罪；对
扰乱法庭秩序行为作出明确规定；将
暴力袭警纳入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

将资助恐怖活动等行为明确为犯罪；
对贪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
改，并规定对死缓贪污罪犯可采取终
身监禁，对贪污形成更有力震慑。

【修法驱雾霾保碧水】

取消环保罚款50万元封顶，治霾

严厉处罚不设上限；增加突发环境事
件致大气污染应及时监测公布情况；
鼓励机动车驾驶人停车3分钟以上熄

灭发动机……一系列措施在关乎群
众“心肺之患”的法律中逐一修改，进
一步推动雾霾防治。

【家暴不是“家务事”】

我国第一部反家暴法草案首次
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明确指出

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家暴可被撤
销监护人资格；规定中小学、幼儿园、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强制报
案”的法律义务……

【科技创富不再是梦】

29日通过了关于修改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的决定：国家设立的研究
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科技成果所
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对科研
人员奖励和报酬的最低标准由不低
于职务科技成果转让或者许可收入，
或者作价投资形成的股份、出资比例
的20%提高至50%；突出强调企业在科
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的作用。

【取消存贷比监管指标】

29日表决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
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删
除了实施20年之久的75%存贷比监管
指标，这是我国银行业监管制度的重
大调整。

【1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获批】

全国人大常委会29日表决通过
了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
准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议案》
的决议。其中外界关注的2015年地
方政府债务限额锁定16万亿元，预计
债务率为86%。

早在今年 6月，刑法修
正案(九)草案中“收买被拐
妇女儿童罪”的修改备受关
注。二审稿中，该条款被改
为：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
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
的，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
拐卖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
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从
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根据现行刑法第二百
四十一条第六款，收买被拐
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
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
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
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
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
责任。

在打击拐卖行为的长
期实践中，这一条被认为减
少了公安机关解救被拐卖
人的现实障碍，但也有意见
指出，这一条使收买被拐卖
妇女儿童的犯罪成本极低，
人口交易反被放任。

由于该条传递出了“收
买被拐妇女可免除处罚”的
不良信号，许多常委会委员
在审议中都建议此条修
改。记者看到，最终表决稿
中，“免除”二字已被删去。

记者注意到，29 日表
决通过的草案中，相对三审
稿，该条款有变化，删除了

“免除处罚”字样。

将取消“嫖宿幼女罪”
嫖宿幼女罪是指现行

刑法第 360 条第 2 款的规
定，即嫖宿不满十四周岁的
幼女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该罪名是 1997年刑法
修订中加入的，成为了单独
的刑法罪名，与原来刑法中
的强奸罪相区别，其主要目
的是为保护幼女儿童。

嫖宿幼女罪存废之所
以引发争议，缘于按照现行
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作为强
奸罪的法定从重情节，可按
照强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刑
可至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
法定刑则为 5年至 15年的
有期徒刑。

由于司法实践中存在
对“嫖宿”性质的争议，往往
导致同罪不能同罚的尴
尬。

对如此大相径庭的惩
处差异，执法部门建议从立
法层面予以取缔，即将“嫖
宿”归并于“奸淫”，而立法
部门则倾向于对执法环节
的误读矫正。

此前刑法修改的一审
稿和二审稿都没有涉及到

“嫖宿幼女罪”，但在审议过

程中，常委会组成人员和法
学界人士纷纷发声：要求取
消“嫖宿幼女罪”。

今年 6月，全国人大常
委会二审刑法修正案 (九)
时，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沈跃
跃在内的多名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建议废除“嫖宿
幼女罪”，嫖宿幼女一律按
强奸罪论处。

29 日，全国人大法律
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就
草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
说明时表示，考虑到近年来
这方面的违法犯罪出现了
一些新情况，执法环节也存
在一些问题，有关方面不断
提出取消嫖宿幼女罪，法律
委员会经研究，建议采纳这
一意见，取消刑法中规定的
嫖宿幼女罪，对这类行为可
适用刑法第 236 条关于奸
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
罚的规定，不再作出专门规
定。

记者注意到，表决通过
的法律草案中删除了嫖宿
幼女罪。

扰乱法庭秩序罪不会滥用
一直备受各界(尤其是

律师行业)关注的扰乱法庭
秩序罪，在表决稿中亦有修
改。

二审稿中适用此项罪
名的行为第三项和第四项
分别是“侮辱、诽谤、威胁司
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
人”及“其他严重扰乱法庭
秩序行为”，审议中就有意
见提出，这两款规定可能被
滥用。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研究后认为，刑事诉讼法的
相关规定措辞为“聚众哄
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
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
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严重扰
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

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措
辞为“哄闹、冲击法庭，侮
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
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
草案二审稿与其相一致和
衔接，不宜取消。

但为了防止该罪名在
实践中被扩大化，表决稿仍
作出了一定修改，即将有兜
底作用的第四款“其他严重
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调整
为定义明确的“有毁坏法庭
措施，抢夺、损毁诉讼文书、
证据等扰乱法庭秩序行为，
情节严重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表
示，扰乱法庭秩序罪不是针
对任何群体，不会滥用。

行贿加重处罚 重大立功免处罚
刑法修正案 (九)在反

腐败制度方面也做了重要
修改和完善。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
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铁伟 29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此次修法在反腐败制度方
面重要的修改和完善，进
一步完善了贪污受贿犯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

由以前规定的单纯的
数额标准，修改完善后为
数额加情节的标准，以更
符合实际情况，更好地做
到罪刑相适应。

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
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
犯罪分子增加规定了可以
终身监禁的措施。

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
处罚力度，主要是严格了
行贿犯罪从宽处罚的条

件。
“原来的法律规定是

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的可以
减轻和免除处罚，现在这
个规定一般只能从轻和减
轻处罚，只有对于有重大
立功表现等几种情况可以
免除处罚。严密了惩治刑
事犯罪的法网，增加规定
了像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近亲属等特定关系人行贿
的犯罪。”臧铁伟说。

另外还增加规定了财
产刑。

这些修改完善的地方
主要是针对当前反腐败的
形势，呼应人民群众的呼
声，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
政策，也是落实中央有关
的任务要求。

贪污受贿罪可判终身监禁
表决通过的草案规定，

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
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
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
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
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
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
刑、假释。在我国刑法修订
史上尚属首次。

此前，刑法修正案(九)
草案已经两次提请全国人
大常委会审议，并在网上公

开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
一些常委会委员和有关部
门建议对重特大贪污受贿
犯罪规定终身监禁。

多位专家指出，这一立
法意见的指向，是司法实践
中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
人性化政策，在违规操作中
异化成一些人逍遥法外的
通道，严重腐蚀司法公信
力、破坏反腐败工作成效，
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袭警以妨害公务罪重罚
一些全国人大代表以

及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等有
关部门多次提出在刑法中
增加规定袭警罪。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经过同有关方面研究认为，
在实践中，我国对袭警行为
一直是按照刑法第二百七
十七条妨害公务罪的规定
处理的。

“针对当前社会矛盾多
发、暴力袭警案件时有发生

的实际情况，在妨害公务罪
中将袭警行为明确列举出
来，可以更好地起到震慑和
预防犯罪的作用。”全国人
大常委会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

据此，表决通过的刑法
第二百七十七条中增加一
款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
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依
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
处罚。

猥亵罪客体扩大到男性
按照新规，以暴力、胁

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
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
安系教授王太元说，一提到
性侵害，一般人就以为只是
男性侵害女性，其实，这是
一种误解。

人类分男、女两大性
别，性侵害的排列组合自然
也就有四种：男性侵犯女
性、男性侵犯男性、女性侵
犯女性、女性侵犯男性。

在本来存在的这四种
性侵害中，人们长期以来只
注意了男性侵犯女性，忽视
了其他三种。

按照刑法修正案（九），

强制猥亵违法行为的对象
不再仅仅限定为女性，而是
包括了男性。

该条同时规定，聚众、
在公共场所当众从事该行
为或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可
加重处罚；猥亵儿童的，依
据前两款从重处罚。

刑法修正案(九)还取消
了走私武器、弹药罪及走私
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
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
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
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
谣惑众罪九个死刑罪名。

同时还进一步提高了
对死缓罪犯执行死刑的门
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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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